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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长安区第六中学
2020年春季学期开学工作应急预案

     一、编制目的
    为保证我校开学报到工作顺利进行，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高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能力， 建立健全应急机制，确保师生员工的人身健康和生命安全， 保证正常的教育教学生活秩序,维护学校和社会稳定，特制定本预案。
    二、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陕西省教育厅、省委教育工委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和市区有关精神及法律法规、规章制度。
    三、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我校参与高三学生开学报到工作的所有人员。
    四、基本原则
    1.统一指挥，妥善应对。学校成立开学报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援及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指导、调度学校应对新冠状肺炎突等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工作。一旦发生疫情，确保发现、报告、指挥、处置等环节的紧密衔接，做到快速反应，正确应付，处置果断，最大程度降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破坏性。
    2.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开学报到时发生新冠肺炎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学校要在引镇街办、区疾控政府和区教育局的统领导下 ，启动应急预案。书记校长是突发公共卫生处置的第一责任人，发生的新冠肺炎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要第一时间向引镇街办、区教育局和区疾控报告。
    3.从严从紧,抓小抓早。在全国末解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警报的期间,学生开学报到时，凡是师生出现发热、咳嗽、咽痛、胸闷、呼吸困难、乏力、恶心呕吐、腹泻结膜炎、肌肉酸痛等症状的，均要作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可疑症状，不论涉及多少人员，均要第时间启动应急预案，暂时隔离疑似人员和密切接触人员并协调医疗疾控部门迅速确诊疑似人员是否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根据确诊情况再采取相应措施。
    4.系统联动，群防群控。突发情况发生后，学校领导要立即深入现场，掌握情况，开展工作，控制局面。主动与相关部门配合工作，不留空档，形成系统联动、群防群控的工作格局。特别是要紧密依靠卫健和疾控部门，主动接受其专业指导和业务指挥。
    五、指挥体系
学校成立开学工作和新冠肺炎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援及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董文利 长安区教育局党委委员 学校党支部书记 校长（第一责任人）
副组长：吴启文 党支部委员 行政副校长
张  健  德育副校长
赵勃宏  教学副校长
成  员：茹佰宁  政教处主任
周雪盈  党支部委员 办公室主任兼工会主席
姚东凯  教导处主任
常小端  总务处主任
杨磊刚  政教处副主任
黄新平  党支部委员 办公室副主任
何安宁  安保处副主任
高明涛  教研室副主任
冯金辉  总务处副主任
赵  宝  教导处副主任
郭嘉选  教导处副主任
何  鹏  教研室副主任
梁  利  校医
组长为学校开学报到及疫情防控工作第一责任人， 负责学校疫情防控及学生报到全面管理与监控工作:副组长负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及学生报到具体工作的指导与督查；小组成员负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及学生报到具体措施的落实。
领导小组下设宣传组、医疗组、消毒隔离组、保卫组、后勤保障组、教工组、学生组和督察组。
1.宣传组：成立开学报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宣传组织，通过组织学生学习利用班会等、家长微信群、班级微信群等广泛宣传开学报到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知识，发送《高三学生报到须知》，进一步强化师生卫生安全意识、防控意识和应对疫情的能力；同时做好思想稳定工作，确保师生开学报到、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稳定。
组长：茹佰宁
组员：杨磊刚  王旭亮  宇翠霞  马  琳  常启明
2.医疗护送组：负责报到师生体温检测情况的统计、上报和监测技术指导等工作；接收、登记和转诊病人，并做好全校师生的个人防护工作。梁利负责汇总上报。
组长：张  健
组员：杨磊刚  梁  利  史美娟
3.消毒隔离组：负责在学生报到前和当天多次（不少于四次）消杀措施的实施，配合疾病控制中心做好接触者的排查工作。
组长：常小端
组员：李小荣  高明涛  郭嘉选  姚东凯   各班班主任
4.保卫组：开学报到时，校保卫组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及值班人员，按开学报到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指令，做好门卫、学生体温检测、一码通验证工作，若有疫情，迅速在指定位置进行警戒，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有效隔离。
组长：何安宁
组员：安保处人员
5.后勤保障组：做好开学报到和突发疫情的后勤物资的供应，按照新冠肺炎的防护要求，储备一定数量的隔离衣、口罩、帽子等防护用品，以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
组长：冯金辉
组员：田丹珠  罗  策  胡晓斌
6.教工组：负责做好开学报到当天教工的宣传、体温检测、预防培训和疫情报告工作。
组  长：赵勃宏
副组长：赵宝
组  员：孙日勇  赵  黎  黄小扣  胡锁孝 
各教研组长
7.学生组：负责做好开学报到学生的宣传、预防培训、体温检测以及报到组织、收集《寒假期间学生体温暨外出活动情况登记表》和疫情报告工作。
组长：姚东凯
组员：王小春  杨磊刚  各班班主任
8.督察组
组  长：董文利 
副组长：吴启文（具体负责督察工作）
组  员：周雪盈  黄新平  韩  莉  左瑞红
职责：检查、督导学校开学各处室、高三年级的开学报到和突发疫情处置工作，确保工作顺利进行，并对失职人员提出处理意见。
六、应急保障 
保障开学学校疫情防控物质需要，完善保健室、隔离室设施设备，配备所需药品。改善学校卫生基础设施和条件，尤其是改善学生食堂、厕所、宿舍卫生条件，为学生提供安全卫生的饮用水和洗漱设施，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给予充分的保障，确保学校公共卫生防控措施的落实。 
根据《中小学校、幼儿园新冠肺炎防控技术方案》，学校需配备红外线额温枪、水银体温计、75%酒精、移动紫外线消毒灯、洗手液、手消毒剂、口罩、手套、消毒剂等防控物资。 
同时设立隔离室，以备人员出现发热等症状时立即进行暂时隔离。 
隔离室设置要求：
根据学校规模和学生人数设置间数，位置相对独立，离学校门口较近，设有单独出入口，房间均有良好的 通风条件，同时隔离室门口要设置醒目的“隔离室”标识。同时隔离室要具备以下基本设备：手持式测温仪、体温计、75%医用酒精、观察床，椅子，紫外线灯、消毒设施、污物桶、流水洗手设施（包括洗手液、手消毒液、干手纸巾）、防护用品（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N95 口罩、一次性医用防护服、护目镜、一次性乳胶手套）。 
七、监测与报告 
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定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乙类管理，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1.严格执行学校重大公共卫生报告程序，一旦发现有相关症状或者疑似病例者，相关知情教师或部门应立即向学校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报告，学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应在 30 分钟内以电话形式报告教育局、区疾控中心、当地卫生院。2小时内用书面向长安区教育局报告。
2.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隐瞒、缓报、谎报突发事件。
3.在学校传染病暴发、流行期间，对疫情实行日报告制度和零报告制度，并确保信息畅通。 
4.报告内容
初次报告内容：事件发生时间、发生地点、患病人员症状、患病人数、事件经过、可能的原因。 
进程报告内容：患病人员治疗与病情变化情况、事件控制情况、造成事件的原因、已经或者采取的措施。 
结案报告内容：事件处理结果（包括事件性质与发生原因）、整改情况、责任追究等。 
8、 应急处置
(一)发热应急处置
1.居家学生发热处置。家长应及时电话告知班主任，由班主任报告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上报教育局。家长陪同去指定发热门诊，途中均需佩戴口罩，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避免与他人接触。 
2.开学报到应急处置。入校体温检测时，若发现体温在37.3℃及其以上的学生，由学生组负责其进入临时隔离区，并通知家长陪同到指定医院就诊，同时指挥部上报区疾控和教育局，班主任持续跟进学生病情跟踪和疫情上报工作。
3.上课期间应急处置。正常教学时段，若发现健康异常学生，立即转至学校隔离室，并启动应急处置预案，由医疗组送往指定医院就诊，并联系家长赶往医院。在诊断结果出来前，学校所以师生不得离开学校。指挥部安排立即排查密切接触者，并上报区教育局和区疾控中心。消毒隔离组立即对宿舍和教室进行全面消杀。班主任持续跟进学生病情，并做好疫情上报。
4.夜间应急处置。在晚自习后，若发现健康异常学生，立即转至学校隔离室，并启动应急处置预案，由医疗组送往指定医院就诊，并联系家长赶往医院。在诊断结果出来前，学校所以师生不得离开学校，校外师生暂时不得返校。指挥部安排立即排查密切接触者，并上报区教育局和区疾控中心。消毒隔离组立即对宿舍和教室进行全面消杀。班主任持续跟进学生病情，并做好疫情上报。
5.教职员工应急处置。若发现健康异常教师，立即转至学校隔离室，并启动应急处置预案，由医疗组、教工组送往指定医院就诊，并联系教师家属赶往医院。在诊断结果出来前，学校所以师生不得离开学校。教工组立即排查密切接触者，并上报区教育局和区疾控中心。消毒隔离组立即对教师宿舍和教师上课班级进行全面消杀。教工组持续跟进教师病情，并做好疫情上报。
（二）隔离室处置
学校指派专人负责隔离室工作，隔离室工作人员应佩戴N95口罩，佩戴手套，穿上防护服，做好个人保护，把患者置于隔离室，避免交叉感染。具体工作流程： 
1.使用体温计复测体温（体温计严格进行消毒）。 
2.询问健康状况，主要询问有无不明原因发热或咳嗽、气促、腹泻、结膜炎、乏力等症状，发病前14天内有无重点疫区的旅居史、居住史、是否有接触过以上地区的发热或者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有无与聚集性发病或与疑似、确诊病例、感染者的接触史。 
3.做好发热学生的详细信息登记，通知家长，同时上报学校疫情领导小组，报告教育局，安排车辆由医疗护送组（张健）护送转运到指定医院。 
4.学校应对隔离室每天进行常规消毒处理，如若有传染源进入，需在专业部门指导下，对隔离室进行规范消毒处理；隔离室由专人管理，无关人员不得随意进入。严格控制隔离室内、外的工作人员，减少交叉感染机率。
（三）结果判定 
1.普通发热，排除新冠肺炎病毒的，待学生康复证明复课。 
2.确诊为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学校应当立即向教育局和疾控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四）疑似、确诊病例应急处置 
1.做好疫情报告。学校师生员工一旦发现被诊断为或者诊断为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学校立即向教育局和疾控部门报告，同时信息报告人每天应按照要求向教育局进行信息报告。 
2.协助开展疫情防控。学校应当接受卫生部门的调查、采样、密切接触者筛查、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如实反映有关情况。开展必要的健康教育和心理辅导，消除恐慌心理。 
3.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学校按照教育局和疾控部门的建议，必要时采取班级或全校停课等措施。配合属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疫点开展消杀、疫情调查和宣传教育等工作。 
4.查验复课证明。师生员工病愈且隔离期满后，须持正规医院病愈返校证明或解除隔离证明到引镇卫生院公卫科开具复课证明，再到学校卫生室复核确认登记，持有校医出具的入班证明方可上课。 
5.疫情期间严格执行校园门禁管理制度，同时做好舆情应对和家长接待工作。 
6.总结疫情发生的经验教训，加强重点环节管控，进一步加强健康教育，提高师生疫情防控的知识和技能。 
九、善后与恢复工作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完成后，工作重点应马上转向善后与恢复行动，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恢复学校正常教学和生活秩序。 
1.会同有关部门对所发生的疫情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对导致事件发生的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依法追究责任。 
2.学校应认真做好或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做好疫情的善后工作。 
3.疫情结束后，对存在的卫生隐患问题及有关部门提出的意见进行整改。加强经常性的宣传教育，防止疫情再次发生。 
4.尽快恢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对因疫情而致暂时集体停课的，必须对教室、阅览室、食堂、厕所等场所进行彻底清扫消毒后，方能复课；因疫情暂时停学的学生，复学后学校必须安排相关补课。 
十、责任追究 
对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预防、报告、调查、
控制和处理过程中，有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等行为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追究有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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